绿色建筑预评价申报声明

广西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协会绿色建筑分会：
根据广西住房城乡建设厅对绿色建筑评价管理的相关规定及你会《关于开展绿色建筑预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，在充分了解绿色建筑评价标识规定和申报程序的基础上，我单位决定就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项目名称）申请开展绿色建筑预评价工作。现做如下声明：
1. 我们将按照相关要求提交申报资料，并保证资料的真实、合法和完整，如有虚假，自愿放弃参评资格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2. 如本项目存有疑义无法解决或无法按你单位规定提交资料，我们同意降低星级/终止预评价标识活动。（二选一，多余内容请删除）
3. 如申报项目评审通过，我们将严格按相关规定，并接受你单位的监督。
4. 本单位承诺所提交的申报材料中，电子材料和纸质材料的内容保持一致，评审结束后，电子材料由你会存档。
5. 单位存档，纸质申报资料由本单位自行取回存档。
6. 对于项目所在地主管部门有其他项目资料存档要求的，我们同意你会按项目所在地主管部门要求进行存档。
7. 我们同意在项目实施和运行使用过程中，接受并配合开展相关监督检查，协助你会开展绿色建筑相关研究工作，申报联系人：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。
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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